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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
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公司」）
（股份代號：536）

公佈
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與 DTTNCo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訂立業
務支援系統開發及服務協議。DTTNCo為本公司的
非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按上市規則之定義為本公
司 之 關 連 人 士；FSI則 分 別 實 益 擁 有 本 公 司 及
DTTNCo超過 10%已發行股份權益。根據該協議，由
於其應付年度代價按上市規則的定義佔本公司適
用之百分比率低於 2.5%，故該協議屬上市規則第
14A.34條範疇，按上市規則，僅須遵守申報、公佈及
年度審閱規定，而毋須獲獨立股東批准。

緒言
本公司與DTTNCo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訂立業務支
援系統開發及服務協議。根據該協議，本公司同意為
DTTNCo開發及營辦業務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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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TNCo已透過投標程序，以揀選開發及營辦其業務支
援系統的服務供應商。基於本公司之經驗及專業知識，
以及本公司於標書內列出的有關收費，DTTNCo揀選本
公司作為服務供應商。

本公司持有 DTTNCo已發行股本約 71%， DTTNCo因而為
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而 FSI則分別實益擁有本公司
及 DTTNCo已發行股份約 12%及約 29%權益。因此，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A.11(5)條，DTTNCo屬本公司關連人士，而
DTTNCo與本公司之交易構成關連交易。

DTTNCo為 數 碼 貿 易 運 輸 網 絡（ Digi ta l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DTTN」）之營辦商。DTTN是一個
電子平台，其開發目的為促進地區及全球供應鏈資訊
的交流，以及推廣貿易及物流服務的整合。DTTNCo現時
由本公司及 FSI分別擁有約 71%及約 29%權益。

根據該協議，由於其應付年度代價按上市規則的定義
佔本公司之適用百分比率低於 2.5%，故該協議屬上市規
則第 14A.34條範疇，按上市規則，僅須遵守申報、公佈及
年度審閱規定，而毋須獲獨立股東批准。

該協議
服務範圍
DTTNCo外判其業務支援系統之開發及營運工作予本公
司。業務支援系統為一個資訊系統，涵蓋客戶登記及行
政運作、客戶服務運作及賬單運作，詳情如下：

1. 客 戶登記及行政運作包括：
客戶登記
客戶組合管理

2. 客 戶服務運作包括：
處理打入電話
處理打出電話
訪問案例管理
逐級上報程序
客戶投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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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賬 單運作包括：
價格管理
賬單編發
寄發賬單
付款處理
賬戶管理

於該協議日期前，本公司並無為 DTTNCo提供上述任何
服務。

年期及終止
該協議將於協議日期起生效，直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屆滿。倘任何一方 (i)無力償債或終止業務；或
(ii)嚴重違反該協議條款，且於接獲對方之違約通知後
三十天內未能作出補救，則對方可即時終止該協議。

服務費
根據該協議之條款，DTTNCo須於簽訂該協議後，初步向
本公司支付港幣 2.14百萬元，作為開發業務支援系統及
建設相關資訊系統基建之費用。DTTNCo於協議年期內
每年應付本公司之最低固定費用如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三十一日止 三十一日止
港幣 港幣 港幣

初步成立成本 2,140,000 － －
最低固定月費 196,399 164,192 164,192

（附註 1）

每月平均處理客戶註冊費 196,399 164,192 164,192

每年最低處理客戶註冊費 3,318,394 1,970,304 1,970,304

附註1： 月費以涵蓋二零零六年年度六個月為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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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議內的初步成立成本及服務費已計及本公司認為
合理的溢利率。本公司管理層以其行內的經驗及專業
知識，作為釐訂溢利率的基礎。

限額
根據該協議，倘客戶登記或查詢數目超出以下數額，
DTTNCo亦將向本公司支付額外費用：

a) 客戶登記及行政
每月 500個客戶登記
每月 500個客戶組合管理

b) 客戶服務
每月 2,000個打入電話

c) 賬單運作
覆蓋 3,000名客戶之客戶基礎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5(2)條，DTTNCo根據該協議就截
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向本公司支付之服務費用年度
限額，預期分別為港幣 3.64百萬元、港幣 3.69百萬元及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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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4.95百 萬 元。限 額 乃 基 於 該 協 議 內 列 明 的 收 費 及
DTTNCo預期所需服務數量而計算。詳情如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三十一日止 三十一日止
港幣 港幣 港幣

初步成立成本 (I) 2,140,000 － －

最高固定月費 200,000 200,000 200,000
客戶登記及管理之 0 30,000 35,000
每月平均額外收費 （附註 2）

打入電話之每月 0 40,000 90,000
平均額外收費 （附註 3）

賬單之每月平均 0 37,500 87,500
額外收費 （附註 4）

每月平均處理客戶
註冊費 (II) 200,000 307,500 412,500

每年最高處理客戶
註冊費

(I) + 2,140,000 － －

(II) x 7.5個月 + 1,500,000 － －

(II) x 12個月 － 3,690,000 4,950,000

3,640,000 3,690,000 4,950,000

附註2： 預期每月客戶登記數目不會超過 500個。
附註3： 預期每月打入電話數目不會超過 2,000個。
附註4： 預期客戶基礎不會超過 3,000名客戶。

初 步成立成本將於完成建設業務支援系統後全數繳
付，而月費於每月之後一個月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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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具領導地位的電子服務供應商，主要為
香港及國際商界，提供與貿易相關的電子服務。本公司
的電子平台，可促進香港或海外的企業用戶及物流服
務供應商的貿易，及有助他們與其他相關機構之商務
往來。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協議條款屬公平
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此外，該協議之
條款符合一般商業條款，且於本公司日常業務中進行。

釋義
「該協議」 指 本公司與 DTTNCo於二零零六年五

月十七日訂立之業務支援系統開
發及服務協議

「本公司」 指 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於香港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 DTTNCo」 指 數碼貿易運輸網絡有限公司

「 FSI」 指 財政司司長法團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余國雄
香港，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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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非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李乃 博士，S.B.S.， J.P.（主席） 余國雄先生
翟迪強先生 鍾順群女士
張耀成博士
Alistair CURRIE 先生
劉淦權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四維先生 方正博士 S.B.S.， J.P.

吳植森先生 何立基先生
英子文先生 黃天祐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